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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全 種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三年 第丸十人號 

第三百三十九次會議 

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七a星期二午前十一時在4a #5成功湖舉扦 

主席 Mr D MANUILSKY 

(G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)0 

出席者T列各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俞比35、?I=蘭西、敍利亞、G克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

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。 

一七入.臨時議事日程 
(S/Agenda 339) 

―Tijisi事日稃。 

二 巴 勒 斯 坦 問 題 。 

H 印 度 尼 西 亞 問 題 。 

一七丸.^過議事日程 

主席諾君對*^當前;S事日程有實昆？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聯 王 國 ） ^ 

事日程第二項僅標明爲巴勒斯坦間題'。們得 

閣T准許，本人擬*^Kt諭程中提出一特殊事 

項，卽英國人民五人在耶路撒冷被擄之事，此事 

經已向理事會提出矣。關於此事,最新:fi之文件 

當爲文件S/905,停戰委員會致安全理事會之文 

件也。 

主席本席^爯吾人討論巴勒斯坦問題時， 

英聯王國代表自,權利提出,閼之任何其他問 

題。 

-AO . 繼 續 討 論 巴 勒 斯 担 問 題 

埃及代:^ Mahmoud Bey Fawzi W列色 

代 表Mr Eban经王席之邀誚枕安理事會铋 

席。 

主席钱利亞建;S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國 

際法院請其發表諮詢f見〔5/894〕吾人尙-貝對 

此加"ïït論，jfe予决定。除非英聯王國代表欲先 

就 靳 題 發 表 聲 明 ， 吾 人 似 鹰 先 ^ ^ 討 論 敍 利 

55之逢議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i& 

屬可能，本人殊望理事會能於本日會;8中審 

本人所提事項。fi余承IS钱利亞之建譏,優先 

權，因此頗願安全理事會茲先審敍利亞之建 

Mr E L K H O U M (敍利亞）安全理事會上 

次會;S〔第三三八次會;Cl中，若干理事國對:6^ 

敍利亞决議案草案〔S/894]之是否合法及有無 

用處,頗有ttW 。渠等援引寄章條款及其他文件 

爲反對之論據。闢此事，余方M:次會識中曾 

云余有辯護建並對諸代表懷疑讅點加W解釋 

之 要 。 

第一，S人指出此問題爲政治間題而非法 

律問題。巴勒斯坦問題有其政治之一面，余並不 

否認。IT政冶方面問題之存在非謂卽無法律方 

面間題。巴勒斯坦間題^其政冶與法律兩方面 

之問題3 

吾人番知大會、專設委員會及安垒理事會 

中提出之法律性質間題爲數甚多，而代表中對 

*^巴勒斯坦問題之法律方面表亍疑慮者，有不 

乏人。 

戋垒理事會及聯合國之其他機關均>^真恪 

遵憲章,準"行事,此乃規條所載，吾人P;?期望 

者也。各機關欲求解决問題之政治方面時,實a 

應忽略其法律方面問題3政冶問題未,决定之 

前,法律方面應先有定論也。 



憲章第一條第一項稱 

"維持國際和孑及安全，並爲此目的 

•W相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，5^整或 

解决足W破壤和平之國際爭端或情勢。" 

關於目T審as之間題,吾人^苒(當否姑置 

不論）卽安全理事會方不宜於此時决定有無和 

平威脅之存在。而安全理事會一九四八年七月 

‧h五日之决案〔S/902J刖明晰宣稱確,和平 

威脅之存在，jfe援引憲章第七章其他條款。 

在此種情<:̂ 1 ，此問題故-貝解决。試間此問 

題應行in何解决？吾人應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 

刖解决之也。由安全理事會提請國際法院對此 

問題予解釋，Jfe*若干模糊不明之點予w指 

示，請間如此又有何不可è處?請問如此爲要求 

：T可能之事乎/ 

大 會 其 上 次 S 會 中 曾 肆 譏 聯 合 圃 所 ^ 機 

關，尤其安全理事會與大會,應對國際法院常加 

利用，俾該等機關現求解决之諸間題——卽政 

治問題方在其列——能,國際法院;^詢意見或 

法律實見、 

間題之有其政治方面，非謂其全無法律性 

賀。吾人如欲解决政治問題,须W法律爲基礎解 

决之,W正義及國際法爲墓礎解决之。出席安全 

理事會大會，AI及聯合國其他機關之各代表圃， 

主張於FT論間題之政治方面W前，鹰先將其法 

律方面解释明白者，爲數甚衆，故持此見解者， 

固不止本代表圑也。 

憲章窑二條第三項载 

"各會員國應idl和平方法解决其國際爭媼， 

俾免危及國際和平、安全及正義。' 

尊 重 正 義 與 國 際 法 之 道 ， 固 不 限 政 冶 

爲塞礎解决問題也。果若如此,刖殊危及正義與 

法律原J'J矣。 

安全理事會對於巴勒斯坦問邇援用憲章第 

七章之行動是否合法,吾人^爲疑問殊多。 

巴勒斯坦因委任統治結束而S之國際地位 

爲何？ 

諸君咸知巴勒斯坦之委任統冶乃第一次大 

戦結束之後四强所建立，而由國際聯合會將其 

委任英聯王國統治，惟附*委任統治書及國際 

聯合會盟約中所規定之限制與條件。英聯王國 

巳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卸除委任統治責 

任，推未履行其義務使巴勒斯坦:^永久與鞏固 

之國際地位,俾該地之政事得W推行,健全之行 

政獲^保證。英聯王國任巴勒斯坦陷於混亂狀 

1參閱大&第二届會正式紀錄决議案一七一(二)，第 

raA頁。 

態之中,絜然離去,而該地IT 乃爲吾人不能容 

其長此繼續者也。 

爲 求 對 方 、 此 問 題 可 所 决 定 起 見 , 吾 人 

應知該地在委任統治結束後之國際地位如何。 

吾人今日其W巴勒斯坦爲一政治整體乎，爲一 

區 域 乎 , 爲 1 1 — 之 國 家 乎 , 抑 於 目 前 之 下 及 

依叩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及一九四 

八 年 ^ 月 十 四 日 通 ^ 之 决 ;S案2,吾 人 ^ 其 分 爲 

兩個國家乎？巴勒斯IA某一社羣之爲是否合 

法?是否正當?各社羣是5依照其應有之地位與 

資格而採取行動？彼等是杏S權採取其已行採 

取之步驟？ 

余jfe非僅指猾太一方而言，亞猶兩方#在 

其列也。此兩社羣對]!正義、國際法與合法範圍 

內之若干限制,皆鹰遵守不腧。故謂吾人對該間 

題之法律方面麼,所了解也。例如,現,外來移 

民入巴勒斯坦之事。此事是否合法？此事爽國 

際法及B«(^坦之國際地位是否符合7吾人倘 

I"爲巴勒斯坦乃一政冶整體,刖人Kia可移入 

巴勒斯坦，爲整個巴勒斯坦之移民，而非移入某 

—社羣處*^操權地位之巴勒斯坦某一特殊獨立 

國家。巴勒斯坦之其他方面,卽其他SH:羣，或居 

少數民族地位，卽壩iin此,刖於巴勒斯:S合法政 

府成立,就移民入境事宜制定法律：JÊ依法加 

管制之前，彼等自方有權利對目前之移民入境 

辦法表矛反對也。 

今一方竟*^巴勒斯坦之某一部份逕自宣佈 

成立獨立之國家，自國際法觀點言之，試問其是 

否合法,是否正當/吾人應加W硏究也。 

余:«FM:次會議中會請安全理事會對於此事 

决定態度,發表其對於此事之解釋,擬成一决;a 

案說明其W巴勒斯坦爲一政冶整體，爲一獨立 

之國家,抑爲兩個或兩個W上之國家。理事會各 

理事國目，對巴勒斯坦看法如何，請其發表啻 

見。 

全理事會茲旣不願考慮、fît論及解决此 

問題，故余提菡將其提交國際法院。國際法院者 

乃吾人創立之聯合國主要機關之一。吾人應利 

用國際法院諸法官之學誡，借窜其正直公正之 

及&律知誡,W爲吾人解决間題之助。吾人 

所處理者爲一困難問題。吾人鹰將之提交國際 

法院請其發表諮詢實見與法律實見。本人未；3 

由國際法院判决此事。吾人僅將此事提交該法 

院,如該院ie爲町作决定，自卽爲之。國際法院 

倘决定此乃政治間題,該院不能干預，卽可作此 

a參閱大會第二届會正式紀錄,决議案一八一(二)及 

大食第二特刖届食正式紀錄補編第二號，决議案一 

八六(S—2) 



表亍，jfe將問題退還吾人，謂其不屬該ï 

圍，惟該院方可就法律觀點提出其認爲合當之 

答孭。茲a —方要求伸張正義,將此項M題提交 

國際法院，誠不知吾人何能拒絕或反對此種請 

求也。請問何所根據而加W拒絕威反對?吾人並 

未請求將此事交予偏祖一方之裁判者，而欲徵 

取國際法院之實見，該院對某種間題之意見， 

代表世界正義，而力，全理事會之ft論及巴勒 

斯M之現勢皆不圭*所影響者也。 

吾人派^調解專員一人駐於巴勒斯坦。渠 

曾在其地建立停戰，現且受大會及安全理事會 

之命進行詼4"|〗，設法W和平方式求得巴勒斯坦 

將來倩勢之適當調整辦法。吾人對此jfe不反對。 

渠現正耱續努力履行任務，It安全理事會倘欲 

此時發表曹見，自負責任,援用寄章第七章， 

jfe規定其强制執行辦法,划此責任當頗童大。蓋 

安全理事會對會員國採取控責1制裁之行動， 

其責任誡極甯大也。故安全理事會應有機會研 

究其立場是否正確與合法，jfew正義； 

吾人所請,事非逾越ia軌C大會之建譏0允 

許吾人請求國際法院發表諮詢實見也。持此能 

度 者 不 獨 本 代 表 圑 而 巳 ， 其 他 代 表 圑 : 作 同 

樣主張者,本人前已言之然刖他人何故對方A該 

等代表圑之願望乂加反對,不予消除疑盧之機 

會,俾其對於此問題可W採取明確之立場發表 

明晰之啻見？ 

上次會^中，若干代表對F援用審章第三 

十六條之事提出若千反對之點，It吾人所持之 

諭據jfe非第三十六條也。第三十六條第三項開 

安全理事會按照本條作成建議時，同時理 

麽注意凡具有法律性質之爭ffl,在原刖上，理應 

由當事國依國際法院規約之規定提交國際法 

院。， 

該項所指與吾人之問題iia然不同。蓋該項 

所論爲安垒理事會受理之某種爭緇或情勢，其 

中需要解釋者爲國際文件、條約"及其他不致 

引起破壤和平情勢之間題。安全理事會認其純 

屬 法 律 間 題 , 故 提 交 國 際 法 院 ， 戰 爭 之 間 

題不在其列也。 

然吾人IFE非根據第三十六條作此要求。吾 

人乃根據第九十六條提出此項要求也。第九十 

六條開 

" 安全理事會對]任何法律問題得請 

此中所指者爲任何時候提交安全理事會審 

»之任何間題之任何法律方面。 

此點實不容漠視或忽略。吾人倘繼績處理 

此事,而不明睐其法律方面,必致無所適從，必 

致採取遭人非 ia之行動。國,法院之讅詢啻見 

將使吾人有所ft重。 

舉例w明之，吾人#知亞拉伯人反對安全 

理事會之建« 。亜拉伯人謂此種建實不合法， 

謂安全理事會無權對亞拉伯人採取此種行動， 

蓋亞拉伯人非侵略者也。亞拉伯人謂,W彼輩自 

巴勒斯坦之外入侵其地，圖欲自建王朝或主權 

國家者，斯乃侵略者也。亞拉伯人謂，似彼蜚驅 

^當地之合法居民業主,覇佔其居所,劫掠其财 

物者,斯乃s略者也。亞拉伯人謂，吾人之行動 

唯在保衞巴勒斯ffl之合法居民，當非侵略者也。 

安全理事會倘耱镄如此行動，無所更易,刖 

亜拉伯人對]!?^*：理事會乂持不滿態度。亞拉伯 

人E爲安全理事會刻正扶助侵略者,而臁》â自 

衞固*權利之人民。吾人如W始能使近束四千 

萬亞拉伯人滿實,且使其相信君等秉行正義，君 

等之行動皆屬正確而今彼等所信者與此適相 

反也。亞拉伯人倘悉國際法院之實見,則此種困 

難當易於消融，亞拉伯人所持之反對飽度：r將 

因而消除也。 

在 目 前 情 形 之T,吾 人 倘 吿 猶 太 人 曰 " 爾 

等並無權利宣佈成立國家或採取今日之行動， 

—若爾等單方之决,L、與决潘，卽可使爾等事實 

上 獨 立 也 " ， 刖 猶 太 人 答 曰 吾 人 固 , 此 權 

利也。們國際法院發表此種耆見刖銜突之當 

事 方 面 將 服 從 j f e接 受 院 之 决 定 。 

今當事一方請求將此問題提交國際法院， 

而遭反對。此無異謂君等:&不希望正義得伸if^ 

天1 ，君等jfe不希望國際法爲人尊童,君等3&木 

希望謇章所期望之各種淸^得吿實現也。君等 

與人民,卽會員國方在所不免。亞拉伯人請君等 

予W合於正義之待遇。而君等認爲——至少安 

全理事會之多數(或少數)理事國K爲——已予 

公正待遇，未准其所繽。惟他人有認爲未然者。 

吾 人 向 專 爲 此 目 的 而 設 之 主 管 機 構 徵 

取法律上之諮詢皙見，蓋此原爲該機構之職責 

所在也。吾人處理此一問題時倘不利用國際法 

院，請問吾人於何種情形T飴請求^*院發表諮 

詢啻見？國際法院成立已南三年於茲，毫無工 

作可言,實則君等並未交予任何工作也。君等從 

未向其提交任何間題，蓋本理事會每W镯裁方 

法,及W通過不合正義與法律之决;i案爲手段， 

遇 事 獨 斷 專 行 。 此 等 决 案 已 不 斷 引 迤 各 民 

族一尤其各淑小民族一、各會員國、W及輿論 

之不满，焱謂聯合國s欠公正,實行强權政治， 

及企圖干涉此國或彼 



國w建立或鞏固某方之經濟與政冶利益。 

似此指責到處皆得聞之。余茲]!此坦率直 

言,君等無-貝騖愕。君等試^f街上,試入俱樂部， 

弒參加人民之家庭聚諛，或試問路人，君等乂將 

耳開此類對,聯合國，尤其對Jï^各大國之指賫, 

謂其行動有欠公正,且不尊重法律、正義W及在 

金山盯立之憲章中原刖也3方吾人a:佥山集會 

之時,世界人士深信本組織必能守法，必能對此 

尊嚴崇高之原刖矢其È誠。而今日世界上之種 

種事件、種種暴行、種種威脅與破壤國1^和平與 

5?全之舉動,未見有人發言抗讓者,茲方不赘 

述矣。各大國現均自謀鞏固,準備戰爭，甚且宜 

怖戦爭爲期巳近，一觸卽發，隨時^宣戦之可 

儺,各大國有時竟謂戰爭乃旬日内之事,而作此 

準腌0此非對於國際和平與:3?全之威脅乎?此非 

和平之破壞乎？ I t 此 類 情 , 未 提 交 安 垒 理 事 

會，而安全理事會對於製造此種威脅和平與破 

壞和平之國家方從未考盧加W制裁也。 

安全理事會對於此種情形若無睹，惟對 

保衞其本身權â之亞拉伯諸國刖橫加脅追。試 

問其故:3^在？蓋安全理事會W亞拉伯國家未行 

武装,未有作戰準備,對於不公ÎE之决譲案與决 

定無力反對故也。倘戋垒理事會所遇爲一有作 

戰準備之强國,刖人人li恐戰傈,安敢>&問其所 

爲U事之可慽可痛者,莫甚於此。 

吾人倘不將此事提請國際法院解,，其令 

人失望,貽寄將來者矣。此項問題之解决辦法 

將永遠不合法、不正規、不道德、不合正義且與 

聯合國憲章背戾。亞拉伯人茲若讓步,iij不啻屈 

服J!?^武力之前,屈服於安全理事會之威A 。亞拉 

伯人對於旨在建;St和平伸張人權及民族自决原 

刖之國際組蛾，固不願有所違抗也。 

試觀憲章第十一章。該章對於非自治颌土 

何其關切'HI此乃紙上文章耳。此種原刖固巳確 

載於憲章之中, I t吾人未,施爲,"符合或實踐 

種諾言，吾人未a施爲,使此等崇高尊仰之原 

刖可W成爲事實,見諸實施。 

戋全理事會各代表對此問題應審愼考慮， 

各代表不應託辭避免徵取國際法院之^=律啻 

見。安垒理事會得知此種律曹見"後始可41 

而採取其他步驟。余前已a及調解專員將耱續 

努力,W求巴勒斯坦前途間題之和平解决。It淸 

形頗有變化之危險，：^全理事會可能復"其决 

案爲依據,援用憲章第七章。然援用第七章規 

定之制裁辦法項*其合法根據也。 

國際法院之實見不能率爾發表，可能需要 

頗長時間。惟無論如何吾人終將有所獲，蓋將來 

需 用 之 時 , 郎 可 應 用 此 種 ^ 詢 , 見 也 。 

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對巴勒斯坦之國際地 

位,無資格典權力加W决定間題，亜拉伯人異 

識已久,此後仍將繼镄爭之。因此，吾人乂須對 

此 問 題 , 一 定 論 ， 俾 亞 拉 伯 人 自 覺 錯 而 證 明 

反對余之建;S者見解正確也。今吾人佴將此問 

題提交國隙法院。法院之職權範圍^院自能决 

定之。該院法官自能决定其S無權力處理此事, 

如其認爲該院無權處理此事,刖可云"吾人不 

能受理此事。"此乃彼等决定之事。 

職是之故,余望所提建議能付諸表决,jfe望 

其不僅得;t常之多數贊成,而能W全體通》û 。蓋 

安全理事會倘能表現其大公無私之精紳,切望 

伸張正義之决,u>,每]!j*^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乂 

對問題之法律方面先予解决，實本理事會之光 

滎。吾人倘能採用是項程序,刖聯合國之榮譽與 

聲威均將因而增加，吾人ilD拒絕採用是項程序， 

則 安 全 理 事 會 及 聯 合 國 之 威 望 ^ 將 受 其 影 饗 

也。 

Mr Urdaneta ARBELAEZ (哥俞比亞）上 

次會議中〔第三三六次會議〕，哥侖比亞代表團 

表矛其同意比利時代表所發表之意見，贊成國 

際院干預巴勒斯坦問題。本國政府一向主張 

法律間題應由國際法院參加解决之，故本代表 

團此舉，實循本國外交部及本國政府之傳統而 

已0 

對於自由接受法院管轄權之條款，哥*比 

亞乃最先加W接受之國家之一。後於華盛頓召 

開之國際法院規約籌備會議及金山會讒中，哥 

俞比亜全力贊成法院應,强制性管轄權。哥 

比亞素"爲解决法律閬題，當W法院之管轄爲 

最滿人 f ,最合正義，故方最合和平需要之方 

法。因此,哥侖比亞自始卽與比利時代表之意見 

相同，贊成國際法院干預巴勒斯坦間題。 

然就另一方面B之，哥侖比亞代表圑念2爲 

聯合國全體會員國之首要義務在和平解决所有 

國際爭端，此乃本組辙存在之理由,方正憲章所 

具之精祌也。憲章中曾規定國際爭端之各镩和 

平解决方法，其中自列>^法院之管轄、調解、公 

斷等方法，傕未列及之其他方法方非不可用。 

故當事方面方得自擇任何其他方法,W求爭端 

之和平解决。關於目前之問題,國際爭端之一種 

和平解决方法已被接受，當事方面及戋垒理事 

會皆IP爲解决巴勒斯坦問題,應抹綢解之方法。 

調解工作進展甚爲順利，至能訂立停止攻襲及 

停戰協定矣。今停戰且々日趨,效之勢，吾人似 

不官另採和平解决爭端方法,妨礙頗,遽展之 

解工作也。 

在 調 解A程 中 ， 當 事 一 方 建 理 亊 會 請 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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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法院發表諮êtJ意見。此種程序如爲善策,哥 

侖比亞代表團不願使建;;8者無從#到此種諮詢 

實見，HIS爲吾人准許是項請求,及接受敍利亞 

代表之建;！時，絕不因此干礙P且滯,解工作之 

jâ行。 

解决國際爭端之所,和平方法均屬佳善> 

It兩種辦法不應同時M行,或使其互相妨礙。倘 

請求發表諮詢啻見之事對調解工作之3i展^ 

補,吾人自應請求國際法院發表之，It請求螢表 

實 見 之 杲 倘 有 妨 礙 或 阻 滯 解 工 作 之 順 利 進 

展，致不達最後解决爭繃之目的，刖不應爲之。 

具體而言，哥侖比亞代表圑願對铍利亞代 

表之建譏提一修正案，大意爲是項請求應在不 

致妨礙、阻撓、延滯調解工作進度之條件下爲 

之。易言之,吾人提讓在敍利亞建譏之末添加T 

列一句理事會應行提出之此項請求，推W不 

阻滯或破壤調解之正常步驟爲條件。〔s/92n 

吾人爲有此修正案，刖請求發表諮詢耆見之 

門戶依然洞開,此項請求如無不便之處,吾人隨 

畤皆可將其提出，-兄护鼦爲合宜時，且可由調解 

專員將其提出也。調解談判遇程中可能發生調 

解專員難於自行解决之法律性賓問題，徵詢法 

院啻見對*^調解工作或,助益之處。W余所見， 

决定何時請求法院發表諮詢f見者，當W調解 

專員爲最適宜之人物也。 

爲此,哥侖比亞代表圑茲提出上述修正案， 

請本理事會加W審；^。 

General MCNAUGHTON (加拿大）力n拿大 

代表圑對,利亞代表之建|31 〔S/894〕無法贊 

同,該代表提譏吾人應提請國際法院' 對於 

委任統冶桔束後巴勒斯坦之國際地位，發表港 

詢實見"。 

吾人皆知委任統治拿纟束"來該地ÛJfc治 

及軍事上皆*演變。大會第二次特刖屆會贫决 

定W談判方式和平調整該地情勢，藉求巴勒斯 

iB問邇之解决,:爲達此目的,任命調解專員一 

人。安全理事會同時方W談*3爲解决間題之原 

刖進行工作，故不懈努力孔巴勒斯i日建立停戰 

jfe維持其繼賴生效，蓋望當事雙方藉此得W大 

會决案3所指派調解專員之協助,繼耱談判。 

本代表圃IS爲此時重新提出聯合國關巴 

勒斯iil所採行動之法律某礎一廣泛問題不但無 

此需要,且將有害Jfe^事，蓋其致妨礙阻滯和平 

解决之談判也。實划依吾人所見，理事會此時iin 

另闢途徑W考慮巴勒斯坦問題誠爲不幸之事， 

蓋吾人寄託大任之調解專員工作,乂因而,所 

a參W大會第二次特BU届É"正式紀錄,補絹第二號,决 

譎案一八六(S-2) 

顧慮,莫知適從也。 

惟自另一方面言之，g前當事雙方之談半4 

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具體之法律間題，允宜請 

法院加W協助，a_其實見將對吾人大有裨助。在 

此 種 淸 形 T , 本 人 1 * 爲 安 垒 理 事 會 允 宜 解 

專員請求時,或自動將該類間題確定範圍，提交 

國際法院。 

ÈifM:述理由，龙鑒^&^*：理事會其他理事 

對目前徵詢國際法院之法律啻見是否審智表矛 

懷疑之若干論點，加拿大代表圑不能贊同铍利 

亞代表之建議。 

關於哥侖比亞代表所提之修正案，本人a 

云吾人認爲目前倘將此整個間題提交國際法 

院,MiJj^阻滯妨礙吾人希望所寄之調解工作。因 

此,吾人對此修正案方不能表矛贊同。 

Mr MuNoz (阿根廷）阿根廷代表團對 

敍利亞代表提讖徴詢國際法院法律耆見之建譏 

CS/894],表示贊同，惟W此項程序不使巴勒斯 

坦間題之和平解决因而延宕爲條件。基:!^同上 

之理由，本代表圃認爲本日會譏中哥侖比亞代 

表所提之修正案〔S/921〕極稱合理允當,蓋^項 

修正案明白表矛安全理事會絕不容許其致力巳 

久之和解工作遭受任何阻撓，致妨礙工作之正 

"^進展也，吾人認爲安全理事會唯於深信問題 

有其法律;*面需要解釋之時，始應運用憲章第 

九十六條賦予之權力。榷安全理事會應就政冶 

基礎解决其權能範圍内問題之責任，刖絕不因 

是而,絲毫改變，此阿根廷代表圃前已艇度聲 

言之矣。 

此 種 讅1&窨 見 及 聯 合 國 各 機 構 所 作 决 

定，對於各會員國從未放棄且於審章簽IT之前 

卽已存在之國家主權權利,絕無影響,蓋方甚明 

顢。此種諮詢實見或聯合國各機構所作决定且 

^能解决憲章第二條第七項所措之屬J!î^各會員 

國國內管轄之事件。 

基於上=â理由，本代表圃對敍利亞代表 

之建《a及哥侖比S對該項建之修正案擬投贊 

成蠤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安 

全理事會諸代表當能情及本人前;發言時〔第 

二九六次會議〕，曾提at注f委任統治結束後關 

巴勒斯坦在法律上;t國際地位"f能發生之疑 

問。此種疑照殊胝予解决。吾人茲>^敍利亞代表 

圑之建ia，主張就此點提請國際法院發表^#詢 

實見，余對是項建擬投贊成禀。 

同時，余極欲明白聲明余*張採取此種程 

序時,蓋本諸下:^ 了解，卽此項稃序對聯合國 

解專員或調解專員協助當事雙方簿IT之解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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辫 法 絕 不 ^ 阻 礙 之 處 。 敍 利 亞 代 表 似 巳 I 明 

此亦榘之了解。加拿大代表今晨發表實見,謂是 

項程序將影饗:Ê妨礙安全理事會業巳着孚之 

調解工作。It余對於此事之是否乂然如此,則頗 

表懷疑。哥俞比亞代表今晨提出修正案時,其見 

解似與本人所持者相同，蓋方W爲可"避免此 

種影響也。 

鄙見W爲吾人就此W題求得法院之實見或 

裁决，不無其價値。惟此種裁决或耆見自不應提 

出巴勒斯坦間題之解决方案强jfî吾人接受，t 

不應對巴勒斯坦間題之解决:^所阻礙,且余le 

其方不乂定卽如此也。 

蔣廷黻先生（中國）本次會開飴時,敍利 

亞代表聲明其IS爲巴勒斯坦間題有政治與法律 

兩力面。渠從未主張法律間題乃唯一之間題，惟 

渠確會堅持英國II任統治桔束後巴勒斯坦之法 

律坩位成爲厳靈之問題，jè促請本理事會將此 

問題提交國際&院,俾得袪除疑盧。 

由此觀$,铍利亞代表所提决讜案草案,用 

實 不 在 代 替 安 全 理 事 會 七 月 十 五 日 之 决 案 

〔S/9021,吾人方不能如此解釋之。所提决>^案 

草案可謂乃該項决;a案之補充。據余所知,國際 

法院之此種諮豳意見對;fe^安全理事會jè無强制 

作用。該項f見發表之後 > 吾人自應予Ai適當之 

考盧，推同時吾人:<r麼注實巴勒斯坦間題有其 

重要之政治方&。余不解何W此間題提次國際 

法院將使正常之調解工作因而延緩或受挫折。 

此 决 ; 《 案 草 案 提 ' 之 & 實 不 在 藉 此 阻 滯 吾 人 

之工作程序也。 

哥侖比亞代表所提修JE案使敍利亞代表â" 

蓄之原意見諸顚明。七月十五日〔第三三八次會 

譏〕，吾人對巴勒斯坦問題作成重大之决定時， 

本代表團會明白宣稱吾人願與其他代表圑合 

作,使巴勒斯坦j^-s賓現和罕，It吾人jfe不願强 

使巴勒斯坦接受某種解决辦法。西是之钛,吾人 

會提出修正案一件〔5/897〕。 

吾人茲as爲倘W相平、調解與正赏法律程 

序求得巴勒斯tB問題之最後解决辦法,ÂmM 

較妥善經久。本代表圃鑒吾人將此事提交國 

際法院可有所狻盒，故贊成該决議案典修正 

案。 

Mr JESSUP (美利堅合衆國）美國對 

利亞代表所提建譏之態度，可W數語表白之，蓋 

吾人之若干甯見頃巳^加拿大代表透闢言之 

矣0法國代表;1^七月十四日會譏〔第三三六次會 

镞〕中,作極精闢之評論,今並欲徵引其若干苣 

見。 

吾人12爲铍利亞A譏案草案所建議之程序 

與安全理事會及大會對;巴勒斯坦間題所循=^ 

徑，:S不相同,茲,JH<强調聲明之。吾人如於大 

會特別届會中,建^將整個問題提交國際^院， 

在當時此事或極合^, Ift大會所審讖與通遇之 

建^並非此項建譏也。大會通過一項决;S案,規 

定選派聯合國解專員一人W促進巴勒斯坦未 

來it勢之和平調整。大會對此間題固已討論多 

時矣。 

W余所見，安全理事會之首要職責在*^監 

督維持和平,jfe爲此目的,協助調解專員，W執 

行大會規定之廣泛工作計割。 

基*M:=>È理由i美國代表圑未能贊同敍利 

亞代表所提之决譏案草案。 

Mr MALIK (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

邦）蘇聯代表圃^爲钕利亞代表所提之建譏令 

人無法接受。理由如下 

敍利亞决譏案草案乃欲將整個巴勒斯坦間 

題退囘IT來出發點之企鬮，惜其提出時間似嫌 

過晚,且頗顯露具相耳。钱利亞代表圑何故提出 

是項建譏,吾人完全了解。吾人1fe知若干强國不 

滿大會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關,巴勒斯 

坦所作之决瀵 4 ,故對此項建;i方鏡典趣。彼等 

蓋 正 尋 求 各 種 規 避 典 擱 置 此 項 决 之 方 A 俾 

可保留其過去在巴勒斯W之地位，阻撓和平解 

决方案,:ife使巴勒斯坦陷於動蕩不安之狀飽中， 

貽害亞拉伯與猶太雙方人民0 

此項决譏案单案之第一段提及'英聯王國 

；fe^—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結束其委任統冶，而 

未建立政府組辙W行使政權'。 I f聯合國,未 

將此項工作,諸英聯王國也。適與此相反者,大 

會於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譏案中 

曾向受委統治之英聯王國及聯合國其他會員國 

建 議 關 巴 勒 斯 坦 將 來 政 府 間 題 , 應 採 用 * 實 

施劃分巴勒斯ffl爲亞拉伯及猶太兩獨立國家之 

針劃。吾人均知此計劃業經大會通^。此計劃中 

jÊ未言及英聯王國應在巴勒斯坦建立任何政府 

钮織。尤有進者,大會之决ai案且表矛英聯王國 

不得在巴勒斯坦建立任何政府組織。該項决 

案僅指明委任統治結束之日期，W及受委統治 

國家自巴勒斯坦徹共之各項細節而巳。 

因此，吾人殊無理由W爲在巴勒斯坦建立 

某種政府組蛾乃英聯王國之責任也。 

钕利亞决 i a案草案請求國際法院，依照 

^章第九十六條，對委任統治結束後巴勒斯坦 

之國際地位發表^=律上之諮詢意見'。似此業 

經大會審决定之問題，敍利亞代表竟W爯有 

提詢國際法院之乂要,誠堪％異。似此業經大會 

*參閱大會第二届會正式紀錄,決議案一八一(二） 



决定之問題，桌竟提譏由安全理事會徵詢國際 

沙院之實見,事更無稽矣。 

大會對巴勒斯坦間題會加漱底詳審之考 

盧，:3è會對該將來钮織問題，i所决定。大會 

對,巴勒斯坦問題之决iig爲政冶上之决定，方 

爲法律上之决定。因此吾人誡無再事徵取國際 

法院任何諮誨實見之乂 5^。 

今竟^人提請吾人重就前經詳盡審 i l JfeEi 

决定之問題加Ai計論且S甚iJ^此者，蓋吾人洞 

悉此種建議之用耆不但企圖更改上述之大會决 

且欲使聯合國最高機閼之大會業已解决之 

問題，由國際法院加"裁,也。 

憲章第九十六條規定'大會 mrm 

法律問題得餹國際法院發表諮詢啻見。'榷此項 

請求應於决議之前提出，而不應其後提出，自 

不待言。in巴勒斯坦間題者,旣經作成决議,刖 

提請國際法院發表I見卽無意義矣。 

基於上述理由，蘇聯代表圑對安全理事 

會將巴勒斯坦問題提交國際院一點，不能贊 

同，蓋"巳有大會决譏也。不滿者^去t欲推翻 

此項决議而求成功，厥後關5~此間题之各項决 

饑案方未更改此項决；！!也。 

蘇聯代表圃;s爲安全理事會 i f採取步驟" 

推行大會對巴勒斯坦問題之决；^,而不應加 

修改,或阻滯其實施,或增加其困難也。 

所云徵iti國際法院實見不致妨礙和年解决 

之，一經考驗，卽可見其無稽。此種辯《Jfc毫無 

論據可言，蓋徵1&國際法院,見之事僅>£延長 

巴勒斯坦之動蕩不安it况，阻滯問題之和平解 

决而已。 

基於上述理由，蘇聯代表團:2舄輛法贊同 

敍 利 亞 代 表 所 提 之 决 案 草 案 。 

主席镟言單上仍响數人候待，而此項討論 

似;^繼檁發展之勢。兹ti届休酋之時。惟因吾 

人T次會譏之議事日稃中,印度尼西亞問題一 

項,有關之文件昨日始行分發，本理事會各代表 

今晨對此數量頗爲可觀之文件,是否皆已讀悉， 

似 , 疑 間 ， 余 " 爲 各 代 表 鹰 , 讀 悉 該 等 文 件 之 

機會俾ir^*：項問題討論完畢之後,卽可繼而tt 

論印度尼西35間題。余因此提譏吾人於星期四 

午前十一時耱檨開會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諸 

君 ^ 能 情 及 本 次 會 開 始 之 時 主 席 余 欲 否 

先行討論所提之事項，或願予敍利亞决鑌案草 

案W優 先 權 。 余 答 賴 余 承 敍 利 亞 之 建 l a , 優 

先 權 ， I t 同 時 ! ^ 望 可 能 時 請 今 日 審 m 余 所 

提事項。余可否爲理事會將if^今日午後結束 

此項論，俾余P了將問題提出,而於星期四tJ論 

印度尼西亞問題？ 

主席余預期敍利亞代表所提之問題乂能 

迅速解决,未料其如此費時也C敍利亞代表茲請 

求發言，渠可能發表詳盡之聲明W辯護其立場。 

因此余不知本日T午再舉"會識是否,用。惟 

安全理事會諸理事如堅持此^,余jfe不特別反 

對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英聯王國）余 

與主席相同，方8"希望此項問題之計論不至 

如此費時。余12爲目13論之問題jfe非至急之 

題,而余所欲提之事項刖頗緊急。因此余擬詢 

敍利亞代表,倘得主席許可,願否暫時停止此項 

討論，而於本日1午先行iît論余欲提請注意之 

事項。 

Mr E L KHOURI (敍利亜）余請求准許發 

言時,僅欲聲明余願接受哥侖比亞之修正案,併 

入本人所提之决識案中，i請將二者合併付諸 

表决。余茲請主席立將整個决;i案交付表决,俾 

無論通AU與否,此事能,明確之决定。 

主席敍利亞代表之建il，殊出人意外，本 

席極表歡迎。睢多數代表似贊成本日T午再舉 

行會議3余a建;《吾人於午後三時三十分再行 

開會。 

千 傻 一 時 二 十 敬 會 

第三百四十次會議 

一九八年七月二十七B星期二千後三時三十;^在4a约成功/^舉行 

主席 Mr D MANUILSKY 

(3克蘭蘇維埃社會主莪共和國)。 

出席者T列各國代表阿根廷、比利時、加 

拿大、中國、哥侖比亞、法蘭西、敍利亞、辱克蘭 

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、蘇維埃社會主義共禾B 

國聯邦、英聯王國、美利堅合衆國0 

議亊a 桿第三三九文會議之議亊8俘R 

[S/Agenda 339〕 

—人一 • Î巴勒斯祖問題 

i^JSLK^ Mahmoud Bey Fawzi "色？ij 

代表Mr Eban *S王席之遨請tt安全理事會議 

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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